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视觉中国”）的独

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经认真审阅公司相关材

料，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

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

要求，公司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

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视觉中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根据自身资金需要，拟向中国建

设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贷款。

公司计划为其提供存单质押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或等值

外币）。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我们认为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子公司发展的需要和资金的

实际需求。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均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制度对对外担保的规

定，公司可充分了解其经营状况并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制度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担保，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朱武祥、汪天润、潘帅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